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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於本件判決中，台北地院一方面將直接請求權定性為固有權，一方面又

謂此權利乃基於前述被告與訴外人王○○間之保險契約而來，似又認為

直接請求權係基於被保險人保險契約所生保險金請求權而來，究竟台北

地院對於直接請求權採何種定性？責任保險中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定性

及消滅時效究竟為何，容有疑問，立法者立意雖良善，惟直接請求權之

本質定位不明，各種衍生法律關係無法盡善，十分可惜。 

案件事實 

原告九十六年與訴外人王○○發生交通意外事故，而身

體受有多處損傷，其與王○○達成和解並約定和解金額

為六十萬元，王○○以就該和解金額之一部分三十萬先

行賠償原告，惟剩餘之三十萬一直無法受償。 

經查：王○○有向○○保險公司投保汽車第三人責任

險，保險金額為四十五萬元，故原告就其未受償部分轉

為向保險公司請求，於一○○年五月間聲請法院核發支

付命令，依保險法第94條第2項規定，請求○○保險公司

給付十五萬元保險金（保險金額四十五萬元範圍內扣除

被保險人已為賠償並向保險人請求之三十萬），按年息

百分之五計算利息。 

本案爭點 
第三人依保險法第94條第2項請求時，消滅時效起算點與

期間長短為何？是否涉及直接請求權之性質？ 

重點整理 

判決理由 

依保險法第94條規定，保險人於第三人由被保險人應負

責任事故所致之損失，未受賠償以前，不得以賠償金額

之全部或一部給付被保險人。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

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金額範圍內，依其

應得之比例，直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賠償金額。同法第

65條亦規定保險契約所生之全力，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

二年不行使而消滅。而此謂請求權得行使，係指權利人

得行使請求權之狀態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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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理由 

本案原告既主張依保險法第94條向被告為前開保險金額

之請求，其權利基於前述被告與訴外人王○○間之保險

契約而來，自有前揭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且原告自認

已於九十六年十二月二十一日就系爭事故簽立六十萬元

和解書，依保險法第94條第2項可知，被保險人對之應負

損失賠償責任至遲業於該日已屬確定，則原告自該日起

即得對為保險人之被告請求賠償金額，而原告直至一○

○年五月九日再執同條規定向被告聲請支付命令而為請

求，顯已罹於保險法第65條規定之二年消滅時效，故被

告以此抗辯拒絕本件給付，於法有據。 

重點整理 

解評 

一、直接請求權之意義及性質： 

保險法第94條第2項規定賦予第三人得向責任保險

人請求保險金之權利，學理上稱為「直接請求權」，

為避免被保險人無足夠資力賠償第三人時，第三人

不但無法從被保險人處獲得清償，又無法向保險人

請求，而使責任保險之功能完全喪失之情形而為之

規定。 

(一)法定債權讓與說： 

債權讓與指債權人將其對於債務人之請求權讓

與第三人，使該第三人取得債權人地位，可直接

向債務人請求履行，原則上雙方當事人須有讓與

合意始為成立。而法定債權讓與係指法律擬制被

保險人及第三人間有讓與合意之效果。 

然有質疑認為從保險法第94條第2項文義觀之，

其並無使用「承受債權人或被保險人之權利」之

用語，似無法解釋直接請求權係屬於繼受取得之

權利。亦有認為，此說無法解釋當被保險人先行

給付賠償金額於第三人後，仍可向保險人請求給

付保險金之問題。 

(二)法定代位權說： 

符合民法第242條要件時，債權人得以自己名義

行使債務人之權利，而法定代位是由法律擬制債

權人具備代位要件，以責任保險法律關係而言，

此時第三人得代位被保險人向保險人行使其保

險金給付請求權。 

然就文義解釋，第三人係直接行使自己請求權，

並非「代位行使被保險人之權利」，且代位權之

行使本質上為行使債務人對其債權人之權利，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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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解評 

由代位權人代為受領，與此處第三人得請求直接

受償不同。 

(三)法定利益第三人契約說： 

依民法第269條規定，利益第三人契約須雙方當

事人締約時有使第三人取得請求權之合意，而債

務人應向第三人給付，第三人基於此而得行使請

求權。法定利益第三人契約即指法律擬制當事人

有基於使第三人享有請求權之意思，而第三人亦

表示享有其利益之意思，而以契約約定債務人像

第三人為給付，請求權直接歸於第三人。觀保險

法地94條第2項規定，行使效果與之相類似。 

然本說亦有須釐清之部分，首先，其無法解釋如

被保險人先行將損害賠償金額給付與第三人

時，且尚未將利益第三人契約之約定撤銷前，此

時第三人基於利益第三人契約，對保險金仍有請

求給付之權，反而對被保險人此時不得向保險人

請求保險金。又於抵銷抗辯時，依法律明文規

定，此時保險人不得以之對抗第三人，不甚妥適。

(四)法定債務承擔說： 

債務承擔指第三人與債權人約定，由第三人承擔

債務人對債權人之債務，或第三人與債務人訂立

契約由第三人承擔該債務，而經債權人同意者。

法定債務承擔則是擬制此處有同意。 

然此說與任意責任險之立法目的、功能不同，其

解釋方式或許亦有差異，於責任保險中保險人本

於保險契約負有給付保險金之義務，其給付保險

金與第三人非因承擔被保險人之債務，故解釋上

是否屬法定債務承擔，似有疑問，且此與保險法

施行細則第九條規定牴觸，即當第三人直接向保

險人請求時，保險人不得援用保險契約抗辯對

抗，但被保險人違反保險契約之義務時，而仍強

令保險人對第三人負責，有所不妥。 

(五)法定特別權利說： 

認為該直接請求權與上述各種就其法律性質及

法律關係不同說法下皆無完整解釋，且皆有文義

上或制度上與現行責任保險法制相衝突之處，考

量責任保險中第三人權益之保障，特明文規範

之，而不追究其性質，直接賦予第三人之特別權

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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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解評 

惟如此解釋，無法解釋為何需待責任關係確定始

得行使，且其相關抗辯事由、請求權時效等尚不

完備。A是否得如此解釋，有所疑義。 

(六)小結： 

直接請求權性質及定性於現行民法下似無法完

整解釋，本件台北地院對直接請求權之定性亦僅

謂該權利係基於被告與訴外人間之保險契約而

來，亦無清楚說明其具體法律關係。本文作者認

為，若解釋為法定利益第三契約說，至少文義尚

極符合本項規定，但基於其目的性解釋，應排除

民法第341條適用。 

二、直接請求權之消滅時效： 

直接請求權本質為何影響到其時效長短，究竟此屬

於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本質，而適用民法上損害賠償

請求權消滅時效規定，或屬保險法之權利而適用保

險法第65條之規定？ 

(一)如認為直接請求權為法定權利，有認為保險法第

65係基於保險契約所生之權利，法定特別權利說

既認為該權基於第94條第2項而生，則該權利是

否仍為保險契約所生之權利而可適用第65條容

有疑問，且基於直接請求權架構為法定縮短給付

之設計，應無獨立之消滅時效較正確。而本文認

為，若適用第65條前段結果，倘被保險人對保險

人之保險金請求權先罹於時效，後第三人始因責

任確定而行使請求權時，無疑剝奪保險人原可主

張之消滅時效抗辯，該時效抗辯亦牽涉到危險共

同團體權益及保險制度之維護。 

(二)如係採第三人繼受被保險人保險金請求權時效

見解，該時效依照保險法第65條第3款規定以被

保險人受第三人損害賠償請求時起算。 

該見解雖對因訴訟程序冗長以致超過二年之狀

況有所疑慮，但或許可以民法第129條第2項第4

款，使第三人得以其與被保險人間進行中之損害

賠償訴訟，透過告知訴訟之方式，告知利害關係

人即保險人，而中斷時效。惟亦難以想像被保險

人會為第三人之時效利益，主動向保險人請求中

斷時效，仍有直接請求權無法行使之可能。 

(三)小結：因權利性質影響時效長短，而上述各理論

基礎皆有利弊，立法本意雖良善，但各種衍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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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解評 

律關係無法盡善，實非立法者所樂見。 

三、結論： 

於本件判決中，台北地院一方面將直接請求權定性

為固有權，一方面又謂此權利乃基於前述被告與訴

外人王○○間之保險契約而來，似又認為直接請求

權係基於被保險人保險契約所生保險金請求權而

來，究竟台北地院對於直接請求權採何種定性？本

文並不贊成直接定位成固有權，且任意責任保險最

終仍應填補被保險人消極之損害，與強制責任保險

考量者不同，如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請求權罹於時

效，第三人仍得請求，並不合理。立法者立意雖良

善，惟直接請求權之本質定位不明，各種衍生法律

關係無法盡善，十分可惜。 

考題趨勢 
一、 責任保險中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性質為何？ 

二、 責任保險中直接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該如何適用？ 

延伸閱讀 

一、劉春堂，〈論強制汽車責任保險被害人之直接請求權—以日本自動

車損害賠償保障法規定為中心〉，《保險專刊》，第35輯，頁13-32。

二、葉啟洲，〈強制汽車責任保險人代位請求賠償之消滅時效〉，《月

旦法學教室》，第145期，頁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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